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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之提升，落實在國民生活的每個角落。 

提案人：陳碧涵  徐欣瑩 

連署人：丁守中  張嘉郡  王育敏  陳鎮湘  李桐豪  

潘維剛  詹凱臣  廖正井  李貴敏  蔣乃辛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淑蕾說明提案旨趣。 

羅委員淑蕾：（17 時 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羅淑蕾等 11 人，鑑於國道收費員轉介問題

迄今仍未解決以致抗議不斷，不僅影響多數用路人權益也使我國形象受損。查遠東集團旗下事

業體眾多：石化能源事業、金融服務事業、紡織事業、海陸運輸事業、水泥建材事業、營造事

業、百貨零售事業、通訊網路事業等，年營收約達 3,712.38 億元。爰此，本席等提案建請交通

部要求遠通公司應儘速安置國道收費員，以緩解民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案： 

本院委員羅淑蕾等 11 人，鑑於國道收費員轉介問題迄今仍未解決以致抗議不斷，不僅影響多數用

路人權益也使我國形象受損。查遠東集團旗下事業體眾多：石化能源事業、金融服務事業、紡

織事業、海陸運輸事業、水泥建材事業、營造事業、百貨零售事業、通訊網路事業等，年營收

約達 3,712.38 億元。爰此，本席等提案建請交通部要求遠通公司應儘速安置國道收費員，以緩

解民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羅淑蕾 

連署人：邱文彥  曾巨威  王廷升  呂學樟  周倪安  

陳超明  黃偉哲  陳歐珀  李桐豪  張嘉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四案，請提案人江委員啟臣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江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五案，請提案人李委員貴敏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李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六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淑慧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七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7 時 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20 人，查販售冒牌台灣米的「泉

順」於去年被農糧署廢止糧商登記，但事後業者向行政院提起訴願，於今年 6 月成功恢復糧商

資格；緊接著販售黑心油的大統也向衛福部訴願，最後免繳彰化縣衛生局開罰的億元罰鍰。如

此行政罰鍰被刑事罰金抵銷掉，以及政府機關法制規範互相產生競爭效果，凸顯行政處分嚴懲

之意義不彰。爰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有關單位，如衛福部、法務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等，

應於二週內積極協調、因應現行法制不完備的情形，謀求可讓消費者獲得實質、有效、快速的

補償措施，促使業者拿出不當利得，並作一規劃暨執行報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